
 嘉義縣水上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 

  第五條、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有下列各項情

形之一者，得檢附

證明文件申請免費

使用本鄉殯葬設

施： 

一  當 年 度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列冊有案之

低收入戶亡者。 

二 本鄉轄內發現

無人認領之屍

體。 

三 設籍本縣或於

本縣警消單位

服務之警消人

員殉職或因公

死亡與民防法

規定之民防人

員（含義警、義

消）於執行民防

法規定之勤務

致因公死亡。 

四 其他依法規明

定得免費使用

殯葬設施者。 

    符 合 前 項 情

第五條    有下列各項情

形之一者，得檢附

證明文件申請免費

使用本鄉殯葬設

施： 

一  當 年 度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列冊有案之

低收入戶亡者。 

二 本鄉轄內發現

無人認領之屍

體。 

三 設籍本縣或於

本縣警消單位

服務之警消人

員殉職或因公

死亡與民防法

規定之民防人

員（含義警、義

消）於執行民防

法規定之勤務

致因公死亡。 

    符 合 前 項 情

形，以本所指定殯

葬設施區位為限，

得免費存放或以其

為使法規協調一致，提高

法規適應性與即時性，減

少行政程序延宕，迅速提

供必要服務，新增第四款。 



形，以本所指定殯

葬設施區位為限，

得免費存放或以其

他方式處理。不使

用指定區位另選區

位者，則依收費標

準收費，但符合前

項第三款人員得減

收二分之一使用

費。 

 

他方式處理。不使

用指定區位另選區

位者，則依收費標

準收費，但符合前

項第三款人員得減

收二分之一使用

費。 

 

第二十五條    申請日起

設籍本鄉南鄉

村、忠和村及

中庄村村民滿

二年以上之往

生者，使用本

鄉納骨灰(骸)

塔位安奉者，

其使用費減免

新臺幣一萬

元。 

死亡時已

設籍嘉義市且

滿一年以上往

生者，比照本

鄉鄉民之收費

標準。 

第二十五條    申請日起

設籍本鄉南鄉

村、忠和村及

中庄村村民滿

二年以上之往

生者，使用本鄉

納骨灰(骸)塔

位安奉者，其

使用費減免新

臺幣一萬元。 

本鄉納骨

堂初次公告啟

用次日起三年

內，設籍嘉義

市滿一年以上

市民往生者，

比照本鄉鄉民

之收費標準。 

 

刪除三年內限制並做文字

修正。 

 

 


